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經辦人 /部門  
 

I. 2019-2020 年度會期內務委員會主席及副主席
的選舉  
 

  2018-2019 年度會期內務委員會副主席
及主持 2019-2020年度會期內務委員會主席選舉
("上述選舉 ")的議員郭榮鏗議員請議員注意，以
下函件已於是次會議席上提交：  
 
(a) 4位議員 (即楊岳橋議員、陳淑莊議員、郭家麒

議員及譚文豪議員 )於 2020 年 4 月 14 日就
國務院港澳事務辦公室 ("港澳辦 ")及中央
人民政府駐香港特別行政區聯絡辦公室

("中聯辦 ")最近有關內務委員會運作的言
論而向在任的內務委員會主席李慧琼議員

發出的聯署函件；  
 
(b) 李慧琼議員於 2020 年 4 月 16 日為邀請內

務委員會委員就如何回應及 /或處理上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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選舉進度的關注事宜提出意見及 /或建議

而向委員發出的函件；及  
 
(c) 4 位議員 (即廖長江議員、葉劉淑儀議員、

黃國健議員及陳克勤議員 )於 2020 年 4 月
16 日為促請李慧琼議員設法讓內務委員會
盡快恢復正常運作而向李議員發出的聯署

函件。  
 

(會後補註：上述 3 封函件已於 2020 年 4 月
17 日隨立法會 CB(2)841/19-20(01)至 (03)
號文件送交議員。 ) 

 
2.  郭榮鏗議員繼而邀請楊岳橋議員、

李慧琼議員及廖長江議員分別就上述 3 封函件
扼要發言。他補充，由於是次會議的會議時間

只有 30 分鐘，議員每人發言不應超過 3 分鐘。 
 
規程問題  
 
3.  蔣麗芸議員及葛珮帆議員認為，郭榮鏗

議員無權處理上述 3 封函件，該等函件的主題
關乎內務委員會運作的相關事宜。蔣議員表示，

作為主持上述選舉的議員，郭議員的角色及權力

應限於進行上述選舉。葛議員提出類似的關注，

並表示上述 3 封函件根本不是向郭議員發出。
依葛議員之見，只有在任的內務委員會主席李慧

琼議員才有權處理上述 3 封函件。  
 
4.  郭榮鏗議員回應時表示，蔣麗芸議員

及葛珮帆議員提出的並非真正的規程問題。郭

議員認為，上述 3 封函件明顯與上述選舉
相關，他認為他在是次會議上處理這些函件，

做法並無不妥。由於蔣麗芸議員及葛珮帆議員

在席上高聲說話，抗議郭議員的回應，郭議員

分別向蔣議員及葛議員發出警告。在郭議員發

言期間，陸頌雄議員在席上高聲說話。郭議員

要求陸議員停止說話，但他未有停止。郭議員

向陸議員發出警告。  
 



經辦人 /部門  
 

-  5  -  
 

5.  陳恒鑌議員提述港澳辦及中聯辦最近

的言論，當中指控內務委員會一名委員公職人

員行為失當，他相信這是向郭榮鏗議員提出的

指控。為公平起見，陳議員認為，郭議員不宜

繼續主持上述選舉，亦應避席。  
 
6.  郭榮鏗議員表示，陳恒鑌議員提出的

並非真正的規程問題。郭議員進而表示，任何

人如指控他觸犯公職人員行為失當罪，應提出

證據證明。由於陳恒鑌議員在席上高聲說話

抗議，郭議員警告陳議員停止說話，但他未有

停止。郭議員向陳議員發出第二次警告。  
 
7.  梁美芬議員提述前內務委員會主席

劉健儀女士及立法會秘書處前任秘書長吳文華

女士較早前提出的意見，相關意見指出，由於

2018-2019 年度會期內務委員會主席李慧琼議
員繼續在任至 2019-2020 年度會期的主席選出
為止，李議員仍保留有關權力，可召開內務委員

會會議並決定該等會議的議程。梁議員贊同上述

意見，並認為為了香港的公眾利益，內務委員會

不應浪費所有會議時間進行 2019-2020 年度會
期內務委員會主席及副主席的選舉，而應在每

次內務委員會會議上，只分配 15 分鐘時間進行
選舉，讓內務委員會可在餘下會議時間處理其

日常事務。  
 
8.  郭榮鏗議員表示，梁美芬議員提出的

並非真正的規程問題。他進而表示，現任內務

委員會主席就新會期而言的職權已載述於在

2019 年 10 月 25 日發出由法律事務部擬備題為
"內務委員會尚未選出正副主席對內務委員會
運作的影響 "的摘要 (立法會 LS11/19-20 號
文件 )("內會尚未選出正副主席對其運作影響
的摘要 ")。由於梁美芬議員在席上不斷高聲
說話，未有理會郭議員已要求她停止說話，因

此郭議員向梁議員發出兩次警告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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於會議席上提交的 3 封函件所提事宜  
 
9.  應郭榮鏗議員之請，楊岳橋議員表示，

上述選舉只屬立法會的其中一項程序，完全屬

於《基本法》訂明的香港自治範圍。他質疑港

澳辦及中聯辦是否有權就進行上述選舉置評。

楊議員進而表示，建制派議員在過去 6 個月甚
少就進行上述選舉提出爭議。他強烈質疑這些

議員為何在港澳辦及中聯辦最近發表有關言論

後才如夢初醒，突然對進行上述選舉如此

緊張。依他之見，港澳辦及中聯辦的言論已構

成干預香港事務，對於 "兩辦 "試圖破壞《基
本法》及 "一國兩制 "，建制派議員不應視若無
睹。  
 
10.  蔣 麗 芸 議 員 不 認 同 楊 岳 橋 議 員 的

言論，並表示她希望澄清，在過去數月舉行的

內務委員會特別會議上，建制派議員已多次就

郭榮鏗議員主持上述選舉的方式提出異議。

然而，這些議員每次均被郭議員警告甚至命令

退席。  
 
11.  李慧琼議員表示，上述選舉已持續了

6 個月，但仍未選出 2019-2020 年度會期內務
委員會主席。作為在任的內務委員會主席，她

在是次會議前一天致函所有內務委員會委員，

邀請他們提出解決辦法以結束這個僵局。她

認為郭榮鏗議員已偏離選舉程序，容許議員就

並非與上述選舉直接相關的事宜發言。她促請

郭議員回到選舉程序進行上述選舉，不應再作

拖延。  
 
12.  廖長江議員表示，2020 年 4 月 16 日的
聯署函件是向在任的內務委員會主席李慧琼議

員發出，而並非向郭榮鏗議員發出。他指出，自

從郭議員在去年 10 月主持上述選舉以來，在過
去 6 個月內共舉行了 14 次內務委員會特別
會議，但仍未完成選舉程序。此情況極不尋常，

亦令內務委員會的日常事務陷於停頓。廖議員

進而表示，內務委員會根據《議事規則》及《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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務守則》執行各項重要的職能。由於內務委員

會的日常事務出現停頓，內務委員會未能處理

14 項已交付其處理的法案及 89 項修訂期限已
告屆滿的附屬法例。此外，立法會一直未能舉

行致謝議案辯論 (即就行政長官 2019 年施政報
告進行的議案辯論 )。內務委員會亦未能考慮終
審法院首席法官的任命。結果，立法會未能按照

《基本法》第七十三條履行各項憲制責任 (包括
制定、修改和廢除法律 )，對香港的政治、司法、
經濟、民生及社會發展帶來嚴重影響。廖議員

亦表示，社會深切關注到上述選舉的困局。他

促請在任的內務委員會主席設法解決困局，讓

內務委員會可盡快恢復正常運作。  
 
13.  陸頌雄議員及葛珮帆議員重申，只有

在任的內務委員會主席才有權處理於會議席上

提交的該 3 封函件。依他們之見，若要在會議
上處理這些函件，郭榮鏗議員應從主席的座位

退下來。陸議員認為，郭議員作為主持上述選舉

的議員時表現瀆職，他非常懷疑郭議員的誠信。

陸議員觀察到，郭議員一方面在先前的內務委

員會特別會議上表示會讓議員有充分時間提出

其寶貴的意見，但他另一方面卻多次向傳媒 (包
括郭議員在 2020 年 4 月 14 日主持的記者會 )
表示，他的目的是阻止政府提出的多項法案

通過，特別是《國歌條例草案》。陸議員進而

表示，《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歌法》已列於《基

本法》附件三，立法會有憲制責任完成本地立

法的相關工作。他強烈質疑郭議員是否真誠地

按立法會誓言宣誓效忠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

別行政區。葛議員譴責郭議員濫用主持上述選

舉的權力，她促請郭議員若繼續主持是次

會議，應立即進行選舉程序。  
 
14.  毛孟靜議員表示，是次會議上有一位

議員在較早時的言論中，指稱郭榮鏗議員

瀆職，並攻擊郭議員的誠信。她認為有關言論

對郭議員具冒犯性，並希望郭議員作出裁決。

郭榮鏗議員回應時表示，他認為無需浪費時間

在這些無聊瑣碎的言論上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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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5.  梁繼昌議員提述內會尚未選出正副主

席對其運作影響的摘要，並表示在任的內務委

員會主席的職位只屬名義性質，在內務委員會

主席及副主席選出前並不能行使任何真正的

權力。他進而表示，現時上述選舉的困局是由

於不同的政治問題所致。依他之見，政治上雖

然有很多解決方法，但此困局應按照《議事

規則》及《內務守則》解決。梁議員亦表示，

下任終審法院首席法官的任命將於 2021年 1月
11 日生效，在此日期之前立法會仍有足夠時間
考慮有關任命。依他之見，在上述選舉的困局

尚未解決時，政府可訴諸其他方法制定、修改

和廢除法律，並由政府自行決定是否這樣做。  
 
16.  譚文豪議員及毛孟靜議員認為，李慧琼

議員邀請所有內務委員會委員就推進上述選舉

提出建議，出現角色衝突的情況，因為李議員

正在競逐 2019-2020 年度會期內務委員會主席
一職。譚議員認為，若李議員希望再次接手主

持會議，她應退出上述選舉。譚議員進而表示，

據他記憶所及，在先前為上述選舉而舉行的多

次內務委員會特別會議上，郭榮鏗議員曾處理

若干建制派議員向李議員發出的一些函件，並

沒有議員提出質疑。他形容這些議員在港澳辦

及中聯辦最近發表言論之後 "被激活 "，因而在
是次會議上就郭議員處理致李議員的函件提出

異議。毛議員表示， "兩辦 "最近的言論及部分
議員指控郭議員公職人員行為失當。依她之見，

有關指控極為嚴重，郭議員應明確地予以駁斥。 
 
17.  張超雄議員及陳淑莊議員強烈反對港

澳辦及中聯辦最近的言論。張議員指出，根據

《基本法》第二十二條，中央人民政府所屬各

部門、各省、自治區、直轄市均不得干預香港

特別行政區根據《基本法》自行管理的事務。

依張議員之見，建制派議員應譴責港澳辦及中

聯辦發表該等顯然違反《基本法》的言論。陳

議員指出，《基本法》第二十二條及《國務院

辦公廳職能配置、內設機構和人員編制規定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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均沒有條文賦權港澳辦及中聯辦干預立法會的

內部事務。她進而表示，建制派議員在 2019 年
10 月曾表示計劃奪取 2019-2020 年度會期立法
會所有委員會的主席及副主席職位，因而導致

上述選舉出現僵局。  
 
18.  在陳淑莊議員發言期間，麥美娟議員

在席上高聲說話，而郭偉强議員則離開座位，

並在主席台附近高聲說話。郭榮鏗議員向郭偉

强議員發出警告，並要求他返回座位。郭榮鏗

議員亦提醒麥議員，在議員發言期間，她不應

在席上高聲說話。  
 
(郭偉强議員返回座位。 ) 
 
19.  郭偉强議員表示擬提出規程問題。他

表示，雖然郭榮鏗議員強調，他按照《議事規則》

主持上述選舉，但陳淑莊議員似乎在其較早時

的言論中指出，尚有其他原因導致上述選舉出

現僵局。他認為郭榮鏗議員或陳議員有需要

澄清，此僵局是否蓄意造成。郭榮鏗議員回應

時表示，郭偉强議員提出的並非真正的規程

問題。郭榮鏗議員繼而表示，由於仍有議員正在

輪候發言，他已徵求財務委員會 ("財委會 ")主席
同意，容許是次會議繼續進行至財委會會議預

定開始的時間起計不超過 10 分鐘。  
 
20.  尹兆堅議員及許智峯議員認為港澳辦

及中聯辦干預香港事務，做法並不恰當。尹議員

表示，港澳辦及中聯辦作出干預，不但違反《基

本法》，亦與香港和中國的整體利益相違。他

進而表示，雖然他理解，港澳辦及中聯辦最近

發表言論之後，建制派議員須向中國表示

忠誠，但這些議員在沒有證據支持的情況下，

不應隨意指控郭榮鏗議員公職人員行為失當。

許議員指出，香港並非由港澳辦及中聯辦

管治，而且《基本法》已訂明 "港人治港 "的
原則。他憂慮港澳辦及中聯辦日後會否干預立

法會的其他事務，甚至秘書處的運作。許議員

進而表示，建制派議員只是在港澳辦及中聯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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最近發表言論之後進行政治表演，目的只是攻

擊郭議員和民主派議員。他希望郭議員繼續嚴

格按照《議事規則》主持上述選舉。  
 
21.  在尹兆堅議員發言期間，郭偉强議員

在席上高聲說話。郭榮鏗議員向郭偉强議員發

出第二次警告，並命令他停止說話。  
 
22.  鄭松泰議員表示，對他而言，港澳辦

及中聯辦的言論並無實質意義。依他之見，

2019 年 7 月 21 日於香港鐵路有限公司西鐵線
元朗站發生的襲擊事件 ("721 事件 ")及何君堯
議員據稱涉及 721 事件，才是香港人最關注的
事情。他認為，除非 721 事件的真相能水落
石出，否則《基本法》及《議事規則》對香港

人而言只是空話。  
 
23.  由於郭偉强議員在離開會議室途中繼

續高聲說話，郭榮鏗議員要求郭偉强議員立即

離開會議室。  
 
24.  郭榮鏗議員總結有關討論時表示，他

希望清楚指出，立法會以外任何說三道四的言

論和針對他的譴責均不會影響他日後主持上述

選舉的方式。他進而表示，若有人試圖對他作

出恐嚇，只會徒勞無功。  
 
25.  會議於下午 3 時 09 分結束。  
 
 
 
 
立法會秘書處  
議會事務部 2 
2020 年 7 月 8 日  


